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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长沙市财政局绩效评价工作组对长沙市科学技术局（以下简称为“市科技局”）2023年度的科技发展专项支出实施了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市级科技发展专项是根据湖南省《关于打造“三个高地” 促进湖南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和《长沙市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三年行动方案（2021-2023年）》（长发〔2021〕21号）及其配套政策文件，为支持长沙市科学研究、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等科技计划项目及相关活动而设立。2023年度市科技局发展专项资金涉及14个专项，39个子项目，按照实施内容明细进行归集，分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奖励、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专项、新型研发机构、平台与人才专项、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自然科学基金专项、指令性计划8大专项。
二、项目预算资金安排、管理、使用情况
2023年科技发展专项年初预算62,065万元，实际资金到位49,547.80万元，项目资金到位率79.83%。截至2023年12月31日，项目资金49,547.80万元均已分配完毕；项目资金已使用49,547.80万元，资金使用率100%。
为规范和加强长沙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提高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绩效，市科技局制定了《长沙市科技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长科发〔2019〕65号），对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式、拨付和管理、资金开支范围、绩效评价与监督检查分配范围、申报和使用程序、项目资金的监督管理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
三、项目的产出成果及效益情况分析
（一）科技专项分类引导，产出效益成效突出
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良好，2023年认定奖补高新技术企业2,613家，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到7,842家，发展势头强劲有力。科技重大专项和重点研发专项效果显著，实施核心技术攻关，聚焦计算与数字经济、新能源、生命健康和种业等领域，全面完成省重大攻关任务，2023年支持47个科技重大项目和93个重点研发专项，完成关键技术攻关229项、“卡脖子”技术攻关30项、颠覆性技术攻关4项及成果转移转化260项。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持续发力，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全年共服务用户867个，新增牵头承担算力相关的科研项目41项，立项合同金额1.56亿元。平台人才专项强化引导，打造开放合作创新生态，共建一批区域科创合作平台，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中培养了一批领军和骨干作用的青年人才。
（二）加大成果转化体系建设，成果高效转化
长沙抢先谋篇布局，发布中试基地管理办法，2023年长沙市认定9家中试基地，部分基地填补行业空白。湖南湘江新区认定4个概念验证中心和7个中试基地。组建10余家技术转移基地，引进上海技术交易所中南中心，培育1,700余名技术经纪人，重大成果产出为转化应用落地提供了丰富的“源头供给”。2023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1,200亿元，市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达52%。
（三）积极落实工作部署，项目进展显著
积极对接重大战略平台，与军事科学院鹏城实验室、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洽谈对接，2023年新获批11个国家级创新平台。省“四大实验室”已进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试验平台开试，国家超算长沙中心获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十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推进成效显著。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方面
1.项目结余资金未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个别中期评估结论建议不再支持的项目，已拨付单位专项资金的结余部分，其处理未做出相关规定。
2.个别项目未按规定补助资金
根据《长沙市科技项目管理办法》规定，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原则上以事前立项事后补助的方式支持25万元，个别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的补助金额不符合文件规定。
3.部分项目未及时拨（支）付资金
部分项目未按合同约定付款，未及时拨付资金。
4.部分项目专项资金未使用或使用率低
部分项目存在资金未使用或使用率较低的情况。
（二）绩效目标管理方面
1.绩效目标设置规范性有待提高
总体绩效目标设置过于笼统，部分指标未根据实施内容设置。
2.绩效目标未分解
部分项目年限较长，但绩效目标未分解到具体年度。
（3） 项目实施方面
1.申请程序欠规范
部分高新技术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进行奖补申报及提交申报材料。
2.未按制度要求执行
部分项目未按规定的时间，在系统中提交和填报材料。
3.个别项目生态应用尚需要培育时间
个别项目目前处于应用生态培育期，基于新主机的应用服务软件需要一段时间开发、适配及推广。
4.三方协议约定的个别保障措施还未到位
个别项目科研办公及实验用房未达到协议约定的面积标准及需协调成立的引导基金尚未成立。
5.新型研究机构建设管理还存在不足
    部分科研项目、知识产权的管理、奖励等办法不够完善，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运用不强，研究院自我造血能力不足。
6.项目建设进度有所滞后
个别项目因相关评审和经费拨付滞后，招标、施工等受疫情影响等原因，项目进度滞后。
（四）产生效果方面
1.部分项目指标未完成
部分项目在规定时间内绩效指标完成度较低或未完成。
2.个别项目专项资金未能在本地成果转化
个别项目协议约定项目执行期内，因履行本合同所产生的技术成果及其相关知识产权归单位所有，但联合揭榜单位搬迁至异地，公司产生的技术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也将随之转移，未签订补充协议，无法确保成果本地化‌。
五、建议
（一）加强资金管理
加快经费拨付进度和资金使用进度，提升专项资金使用效率和项目执行效率。
（二）规范绩效目标编制
单位要科学设置绩效目标和相关指标，加强绩效目标审核，提升绩效目标编制质量。
（三）提升后期项目管理
前移评审重点，加强任务书或合作协议认证，有助于在项目完成后进行客观、公正的绩效评价，
（四）增强科技项目产生效果
精准补贴内容，明确扶植方向，强调项目的成果输出，促使项目承担单位更加注重成果转化和技术落地。
六、评价结论
本次评价中个性指标按项目内容中的8大专项，其中科技重大与重点研发专项、自然科学基金和指令性计划合并设置1套指标，共6套指标，指标分值60分，再按资金权重计算最终个性指标得分。2023年市科技局综合得分92.50分，评价结果优秀。

